中共安徽财经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
校纪字〔201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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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和迎新生期间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肃廉洁纪律的通知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处级单位、校直属机构：

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将至，2016级新生也即将进校，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风”，确保全校师生员工度过健康愉快祥和的节日，根据上级有关通知要求，现将节日期间廉洁纪律要求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各单位和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三十条规定，坚决纠正“四风”，坚决杜绝节日期间各种不正之风的发生。

2．严禁利用公款和财政性资金购买赠送商业预付卡、月饼等各种礼品礼金;严禁各种形式的“酒桌办公”和违规公款吃喝;严禁用公款旅游和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和亲友安排游玩、探亲访友等活动;严禁违规发放津补贴和各种形式的福利;严禁违规使用公车和公车私用;严禁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严禁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各类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严禁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借机敛财;严禁奢侈浪费和参与各种形式的赌博活动;严禁组织和参加违反有关规定自发成立的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等行为。严禁接受新生及家长的吃请和赠送礼金礼品。

3．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单位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结合今年开展的专项整治工作，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风”，做到严格要求、严格监督、严格管理。要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加强党章党规党纪教育，积极营造崇廉尚俭的节日氛围。党员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模范执行各项规定和要求，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树新风、扬正气，守纪律、讲规矩。

4．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将对各单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违反制度规定踩“红线”的顶风违纪行为和现象，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曝光一起。对顶风违纪行为和现象的单位及人员，将按照《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和《中共安徽财经大学委员会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细则》追究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5．学校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接受对节日期间违规违纪行为和现象的反映举报。举报电话：3171171;举报邮箱：acjcs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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